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孙建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裘森林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孙阳声明

:

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１

，

９６６

，

４３８

，

０５０．５５ ２

，

０１３

，

８０４

，

０４０．６５ －２．３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７９７

，

３７２

，

５０６．７１ ８２８

，

８０６

，

６２７．２８ －３．７９％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１５１

，

９３５

，

４０１．７０ －３９．８５％ ７１２

，

１９６

，

８７２．１６ １５．７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４５

，

９８０

，

３６３．３３ －９７．０９％ －３３

，

１５０

，

２２７．７９ ５６．６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４６

，

９５４

，

８７９．９０ －６２．２２％ －３５

，

９９８

，

２０９．１３ ５７．６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２２

，

２８８

，

２８８．４５ －７７５．１１％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７ ５８．８２％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７ ５８．８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５．７３％ －３．３０％ －４．４３％ ３．３２％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２１０

，

０９９．０１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

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４

，

５２９

，

３７０．４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５３８

，

０１０．３４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１

，

３４１

，

４６６．１６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１２

，

０１１．５７

合计

２

，

８４７

，

９８１．３４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

,

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４２

，

８６７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精功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３０．００％ １３６

，

５４０

，

５８７

质押

１０９

，

４８０

，

０００

冻结

１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孙建江 境内自然人

５．３８％ ２４

，

５０８

，

１７０ １８

，

３８１

，

１２６

质押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邵志明 境内自然人

２．３４％ １０

，

６６５

，

０００

浙江省科技开发中心

（浙江省技术交易中

心）

国有法人

１．６５％ 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上海循然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１７％ ５

，

３１４

，

３００

王梅香 境内自然人

０．８４％ ３

，

８１２

，

８３８

陆丹红 境内自然人

０．８１％ ３

，

６６５

，

０００

袁琴美 境内自然人

０．７９％ ３

，

６１０

，

０９８

王萍 境内自然人

０．７７％ 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董丽亚 境内自然人

０．７７％ 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精功集团有限公司

１３６

，

５４０

，

５８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３６

，

５４０

，

５８７

邵志明

１０

，

６６５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

，

６６５

，

０００

浙江省科技开发中心（浙江省技术交易

中心）

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孙建江

６

，

１２７

，

０４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１２７

，

０４４

上海循然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５

，

３１４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３１４

，

３００

王梅香

３

，

８１２

，

８３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８１２

，

８３８

陆丹红

３

，

６６５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６６５

，

０００

袁琴美

３

，

６１０

，

０９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６１０

，

０９８

王萍

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董丽亚

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精功集团有限公司、孙建江、邵志明存在关联关系，其中，股东精功

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金良顺先生与股东孙建江先生系表兄弟关系且孙

建江先生在精功集团有限公司担任董事局副主席。股东邵志明先生在精功集团

有限公司担任董事、常务副总裁。公司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

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控股股东精功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7

月

2

日进行的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

1,700

万股股份已于

2014

年

7

月

3

日全部购回

,

并过户到精功集团的证券账户

(

具体内容详见

2014

年

7

月

5

日刊登在《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编号为

2014-041

号的公司公告

)

。 除上述事项外

,

精功集团有限公司无其

他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事项。

2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

1

、报告期末应收票据比上年度末增长

44.50%,

主要是公司收到较多客户以银行承兑汇票支付的货款所

致

;

2

、报告期末在建工程比上年度末增长

44.14%,

主要是公司实施年产

500

台

(

套

)

太阳能光伏装备制造扩

建项目之实验楼工程所致

;

3

、报告期末长期待摊费用比上年末下降

38.28%,

主要是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精功新能源有限公司设备

改造投入增加长期待摊费用所致

;

4

、报告期末应付票据比上年末增加

40.25%,

主要是公司增加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货款所致

;

5

、报告期末应付税费比上年末增加

33.99%,

主要是公司根据营业收入计提相关税费所致

;

6

、报告期末应付利息比上年末增加

31.35%,

主要是公司根据借款情况正常计提利息所致

;

7

、报告期末其他应付款比上年末增加

64.46%,

主要是暂收客户保证金所致

;

8

、报告期末专项储备比上年末增加

50.88%,

主要是报告期计提安全费所致

;

9

、报告期末未分配利润比上年末下降

93.01%,

主要是报告期净利润亏损所致。

二、利润表

1

、报告期资产减值损失比去年同期增长

1063.34%,

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精功新能源有

限公司增加计提固定资产减值损失所致

;

2

、报告期营业利润比去年同期增长

64.46%,

主要是报告期营业收入同比增长导致营业利润增加所致

;

3

、报告期营业外收入比去年同期下降

46.01%,

主要是报告期所获得的政府各类补贴收入比去年同期下

降所致

;

4

、报告期营业外支出比去年同期增长

39.97%,

主要是公司向“五水共治”工程捐赠支出所致

;

5

、报告期所得税费用比去年同期增长

1385.56%,

主要是母公司报告期利润相应计算所得税费用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

1

、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去年同期下降

775.11%,

主要是报告期收到客户设备款同比

去年下降所致

;

2

、报告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97.15%,

主要是上年同期公司对外投资四川欣

蓝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所致

;

3

、报告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去年同期下降

197.67%,

主要是报告期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下降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 公司向浙江精功机电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转让公司持有的杭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100%

股权和浙江

精功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股权事宜

2014

年

9

月

26

日

,

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浙江精功机电汽车集团

有限公司转让公司持有的杭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议案》和《关于向浙江精功机电汽车集团有限

公司转让公司持有的浙江精功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议案》

,

同意公司向浙江精功机电汽车集团有限

公司出让上述股权

,

上述股权出让价格以参照杭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

母公司

)

和浙江精功新能源有限公司

(

母公司

)

经评估的

2014

年

7

月

31

日净资产值为作价依据

,

按照

1:1

的定价原则

,

分别协商确定为人民币

119,

992,660.19

元

(

大写

:

壹亿壹仟玖佰玖拾玖万贰仟陆佰陆拾元壹角玖分

)

和

65,053,642.64

元

(

大写

:

陆仟伍佰零

伍万叁仟陆佰肆拾贰元陆角肆分

),

合计成交金额为

185,046,302.83

元

(

大写

:

壹亿捌仟伍佰零肆万陆仟叁佰

零贰元捌角叁分

)

。 股权出让完成后

,

公司不再持有杭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和浙江精功新能源有限公司的股

权

,

杭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和浙江精功新能源有限公司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上述事项详见刊

登于

2014

年

9

月

27

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编

号为

2014-056

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及编号为

2014-058

的《关于股权转让暨关联

交易的公告》。

2014

年

10

月

15

日

,

上述事项获得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批准。截止到本报告公告日

,

公司

已与浙江精功机电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相关股权转让协议。

二、重大经营合同进展事宜

1

、与江苏协鑫硅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光伏装备产品租赁事项

2013

年

9

月

10

日

,

公司与江苏协鑫硅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江苏徐州签署了合同编号为

XXACL-

SCCL-2013-0729

号《设备租赁合同》

(

以下简称“租赁合同”

),

约定精功科技将

94

台

JJL800C

多晶硅铸锭炉

出租给江苏协鑫

,

租期

5

年

,

五年总租金为人民币

9,400.00

万元。 上述事项详见刊登于

2013

年

9

月

12

日的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编号为

2013-056

的公司

公告。

2013

年

11

月

1

日

,

江苏协鑫硅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江苏协鑫软控设备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向公司出具了承诺函

,

承诺在上述租赁合同期满后该租赁合同项下的公司出租给江苏协鑫硅材料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的铸锭炉产品按二手设备予以购买

,

每台设备单价为人民币

100

万元

(

大写

:

壹百万圆整

,

含

税

)

。 上述事项详见刊登于

2013

年

11

月

2

日的《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上编号为

2013-060

的公司公告。

截止本报告公告日

,

相关租赁合同正在履行中。

2

、与山东大海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光伏装备产品销售事项

2013

年

12

月

7

日

,

公司与山东大海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在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签署了编号为新能源

20131207001

的《多晶硅铸锭炉销售合同》

,

约定精功科技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向山东大海新能源发展有限

公司提供总金额为

11,880

万元的太阳能多晶硅铸锭炉。上述事项详见刊登于

2013

年

12

月

10

日的《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编号为

2013-065

的公司公告。

截止本报告公告日

,

上述产品均已交付。

3

、与商南中剑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光伏装备产品销售事项

2014

年

3

月

26

日

,

公司与商南中剑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在浙江绍兴签署了编号为

JGGF20140326

的《光

伏装备销售合同》

,

约定精功科技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向商南中剑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总金额为

10,721

万元的太阳能多晶硅铸锭炉及线剖方机等光伏装备。 上述事项详见刊登于

2014

年

3

月

29

日的 《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编号为

2014-011

的公司公告。

截止到本报告公告日

,

上述销售合同已收到样机定金

,

样机已交付。

4

、与徐州中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光伏装备产品销售事项

2014

年

4

月

9

日

,

公司与徐州中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在江苏省徐州市签署了编号为

JGGF20140409

的

《光伏装备销售合同》

,

约定精功科技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向徐州中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总金额为

12,

240

万元的太阳能多晶硅铸锭炉及剖锭机等光伏装备。 上述事项详见刊登于

2014

年

4

月

12

日的 《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编号为

2014-013

的公司公告。

截止到本报告公告日

,

上述销售合同尚未收到定金并因约定期限届满而自动失效。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三、公司或持股

5%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

精功集团有限

公司

为本公司出具

了避免同业竞

争承诺。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０５

日

无期限 履行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

2014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

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２０１４

年度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万元）

１

，

２００

至

２

，

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１９

，

８０５．８６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上述预测包含了公司报告期内向浙江精功机电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出

让所持有的杭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和浙江精功新能源有

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所相应确认的资产处置收益。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六、新颁布或修订的会计准则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股票代码:002006� � � �股票简称:

*

ST精功 公告编号:2014-069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2014

年

10

月

18

日以电子邮件和电话的方式发出召开的通知

,

并于

2014

年

10

月

28

日以现场的方式召开

,

应出席董事

9

人

,

实际出席董事

9

人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孙建江先生主持

,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全体与会董事逐项审议

,

以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

1

、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二

○

一四年第三季度报告》。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四年第三季度报告》 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四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详见同日刊登在《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编号

为

2014-071

的公司公告。

2

、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浙江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续签〈互

保协议书〉的议案》

,

本议案须提请公司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公司与浙江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日月集团”

)

续签《互保协议书》

,

《互保协议书》主要

内容如下

:

1

、互保范围

:

公司及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在向银行贷款、开具银行承兑汇票、银行信用证、银行保函等融

资

(

以下简称“贷款”

)

时

,

银行提出需要有担保单位的

,

日月集团为公司及公司上述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

日月

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明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向银行贷款时

,

银行提出

需要有担保单位的

,

公司为日月集团及其上述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上述未列明的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及日月集团其它控股子公司须经对方书面认可方可纳入本协议互保

范围。

2

、互保方式

:

连带责任的保证担保方式。

3

、互保金额

:

本协议项下公司、日月集团相互贷款担保总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贰亿元整

(

含贰亿元

)

。

4

、上述相互提供担保的总额可循环使用

,

即提供担保后即自总金额中扣除相应的额度

,

贷款归还后额度

即行恢复。

5

、互保协议有效期自生效之日起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

,

担保期限之内

,

公司及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有

权向日月集团要求提供担保

,

日月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明牌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有权向公司要求提供担保。 本协议所规定的互保额度与互保期限是总则性的

,

总金额范围与期限内

的每一笔担保的具体金额、保证期限、保证责任及生效条件等由相应的具体保证合同约定。

在与日月集团签署的《互保协议书》约定额度内发生的具体互保事项

,

公司授权由董事长在股东大会通

过上述事项之日起具体负责与金融机构签订

(

或逐笔签订

)

相关担保协议

,

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上述事项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编号为

2014-072

的公司公告。

3

、以

6

票赞成

(3

名关联董事孙建江先生、孙卫江先生、金越顺先生回避表决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

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浙江精功新能源有限公司银行借款担保延期的议案》

,

本议案需提请公司

2014

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公司对浙江精功新能源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精功新能源”

)

现有

6,200

万元银行借款的担保期限延

期至

2015

年

10

月

31

日止

,

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方式

,

在此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

,

公司授权由董

事长在股东大会通过上述事项之日起具体负责与金融机构签订

(

或逐笔签订

)

相关担保协议

,

不再另行召开

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浙江精功机电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精功机电汽车集团”

)

同时承诺

:

精功机电汽车集团以其持

有的精功新能源全部股权对精功科技为精功新能源提供担保的银行借款事项做反担保

,

并对未支付的所有

款项作连带担保。 如精功新能源到期未能全额偿还上述银行借款本金、利息及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时

,

则精

功机电汽车集团在上述事项发生的一个月内代为偿清余款。 在未偿清所有款项之前

,

精功机电汽车集团对

所持有的精功新能源股权不转让、不质押。

上述事项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编号为

2014-073

的公司公告。

4

、以

6

票赞成

(3

名关联董事孙建江先生、孙卫江先生、金越顺先生回避表决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

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杭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银行借款担保延期的议案》

,

本议案需提请公司

2014

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公司对杭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杭州专汽”

)

现有

5,000

万元银行借款的担保期限延期至

2015

年

10

月

31

日止

,

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方式

,

在此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

,

公司授权由董事长

在股东大会通过上述事项之日起具体负责与金融机构签订

(

或逐笔签订

)

相关担保协议

,

不再另行召开董事

会或股东大会。

浙江精功机电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精功机电汽车集团”

)

同时承诺

:

精功机电汽车集团以其持

有的杭州专汽全部股权对精功科技为杭州专汽提供担保的银行借款事项做反担保

,

并对未支付的所有款项

作连带担保。 如杭州专汽到期未能全额偿还上述银行借款本金、利息及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时

,

则精功机电

汽车集团在上述事项发生的一个月内代为偿清余款。 在未偿清所有款项之前

,

精功机电汽车集团对所持有

的杭州专汽股权不转让、不质押。

上述事项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编号为

2014-073

的公司公告。

5

、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

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聘请中介机构对涉及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资产进行初步审计、

评估

,

待确定具体方案后

,

公司将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的要求编制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

再次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并公告。 公司股票停牌期

间

,

公司将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

6

、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会议通知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编号为

2014-074

的公司公告。

三、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五届十九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0月 30日

股票代码:002006� � � �股票简称:

*

ST精功 公告编号:2014-070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2014

年

10

月

18

日以电

子邮件和电话的方式发出召开的通知

,

并于

2014

年

10

月

28

日以现场的方式召开

,

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

,

实

际出席监事

3

人。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杜新英女士主持

,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全体与会监事逐项审议

,

以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

1

、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二

○

一四年第三季度报告》。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二

○

一四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

国证监会的规定

,

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四年第三季度报告》 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四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详见同日刊登在《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编号

为

2014-071

的公司公告。

2

、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浙江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续签〈互

保协议书〉的议案》

,

本议案须以董事会名义提请公司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公司与浙江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日月集团”

)

续签《互保协议书》

,

《互保协议书》主要

内容如下

:

1

、互保范围

:

公司及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在向银行贷款、开具银行承兑汇票、银行信用证、银行保函等融

资

(

以下简称“贷款”

)

时

,

银行提出需要有担保单位的

,

日月集团为公司及公司上述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

日月

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明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向银行贷款时

,

银行提出

需要有担保单位的

,

公司为日月集团及其上述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上述未列明的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及日月集团其它控股子公司须经对方书面认可方可纳入本协议互保

范围。

2

、互保方式

:

连带责任的保证担保方式。

3

、互保金额

:

本协议项下公司、日月集团相互贷款担保总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贰亿元整

(

含贰亿元

)

。

4

、上述相互提供担保的总额可循环使用

,

即提供担保后即自总金额中扣除相应的额度

,

贷款归还后额度

即行恢复。

5

、互保协议有效期自生效之日起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

,

担保期限之内

,

公司及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有

权向日月集团要求提供担保

,

日月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明牌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有权向公司要求提供担保。 本协议所规定的互保额度与互保期限是总则性的

,

总金额范围与期限内

的每一笔担保的具体金额、保证期限、保证责任及生效条件等由相应的具体保证合同约定。

在与日月集团签署的《互保协议书》约定额度内发生的具体互保事项

,

公司授权由董事长在股东大会通

过上述事项之日起具体负责与金融机构签订

(

或逐笔签订

)

相关担保协议

,

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上述事项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编号为

2014-072

的公司公告。

3

、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浙江精功新能源有限公司银行借款担

保延期的议案》

,

本议案须以董事会名义提请公司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公司对浙江精功新能源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精功新能源”

)

现有

6,200

万元银行借款的担保期限延

期至

2015

年

10

月

31

日止

,

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方式

,

在此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

,

公司授权由董

事长在股东大会通过上述事项之日起具体负责与金融机构签订

(

或逐笔签订

)

相关担保协议

,

不再另行召开

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浙江精功机电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精功机电汽车集团”

)

同时承诺

:

精功机电汽车集团以其持

有的精功新能源全部股权对精功科技为精功新能源提供担保的银行借款事项做反担保

,

并对未支付的所有

款项作连带担保。 如精功新能源到期未能全额偿还上述银行借款本金、利息及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时

,

则精

功机电汽车集团在上述事项发生的一个月内代为偿清余款。 在未偿清所有款项之前

,

精功机电汽车集团对

所持有的精功新能源股权不转让、不质押。

上述事项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编号为

2014-073

的公司公告。

4

、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杭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银行借款担保

延期的议案》

,

本议案须以董事会名义提请公司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公司对杭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杭州专汽”

)

现有

5,000

万元银行借款的担保期限延期至

2015

年

10

月

31

日止

,

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方式

,

在此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

,

公司授权由董事长

在股东大会通过上述事项之日起具体负责与金融机构签订

(

或逐笔签订

)

相关担保协议

,

不再另行召开董事

会或股东大会。

浙江精功机电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精功机电汽车集团”

)

同时承诺

:

精功机电汽车集团以其持

有的杭州专汽全部股权对精功科技为杭州专汽提供担保的银行借款事项做反担保

,

并对未支付的所有款项

作连带担保。 如杭州专汽到期未能全额偿还上述银行借款本金、利息及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时

,

则精功机电

汽车集团在上述事项发生的一个月内代为偿清余款。 在未偿清所有款项之前

,

精功机电汽车集团对所持有

的杭州专汽股权不转让、不质押。

上述事项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编号为

2014-073

的公司公告。

三、备查文件

1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印章的公司五届十八次监事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4年 10月 30日

证券代码:002006� � � �证券简称:

*

ST精功 公告编号:2014-072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浙江日月首饰

集团有限公司续签《互保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交易概述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鉴于与浙江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日月集团”

)

签署的《互保协议书》即将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到期

,

为使公司今后向有关银行申请融资时

,

具备银行所要求的融资保证条件

,

确保筹资效率

,

公司与日月集团在平等自愿、友好协商的基础上

,

遵照相关

法律、法规

,

经协商一致

,

拟续签《互保协议书》

,

拟继续在不超过人民币贰亿元整

(

含贰亿元

)

的额度内

,

按照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方式在向银行贷款、开具银行承兑汇票、银行信用证、银行保函等融资

(

以下简称“贷款

)

时

双方做相互担保

,

互保协议有效期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 担保期限之内

,

公司及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有权向

日月集团要求提供担保

,

日月集团及日月集团之控股子公司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明牌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有权向公司要求提供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

2014

年

10

月

28

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并获全票通过。 按

照《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上述事项尚须提交公司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介绍

该项交易涉及方分别为浙江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明牌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

,

与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

其主要情况分别如下

:

1

、浙江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

根据绍兴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0

年

7

月

14

日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注册号

:330621000109110),

浙

江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5

年

12

月

25

日

,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

注册资本为

7,000

万元

;

住

所

:

绍兴县福全镇

;

法定代表人

:

虞阿五。 经营范围

:

实业投资

;

批发、零售

:

纺织品及原料、服装、家用电器、办公

用品、机械设备、电子产品、日用百货

;

建材

(

除危险化学品外

);

金属材料

(

除贵稀金属

);

货物进出口

(

法律、行政

法规禁止的除外

);

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浙江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由

4

个股东投资

,

其中

:

虞兔良出资

3,377

万元

,

占其注册资本的

48.24%;

虞阿五出资

2,885

万元

,

占其注册资本的

41.21%;

绍兴县日月投资有限公司出

资

625.4237

万元

,

占其注册资本的

8.93%;

绍兴县携程贸易有限公司出资

112.5763

万元

,

占其注册资本的

1.61%

。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日月集团合并总资产

697,696.01

万元

,

合并负债总额

308,603.87

万元

(

其中银

行贷款

118,883.47

万元

,

流动负债

208,833.05

万元

),

合并净资产

389,092.14

万元

,2013

年度实现合并主营业

务收入

845,124.05

万元

,

合并利润总额

33,072.34

万元

,

合并净利润

25,452.44

万元。 截止

2014

年

9

月

30

日

,

日月集团合并总资产

754,832.01

万元

,

合并负债总额

347,528.61

万元

(

其中银行贷款

130,341.43

万元

,

流动负

债

248,053.34

万元

),

合并净资产

407,303.40

万元

,2014

年

1-9

月实现合并主营业务收入

601,100.94

万元

,

合

并利润总额

22,761.40

万元

,

合并净利润

17,295.66

万元。 截止到目前

,

日月集团对外担保总额

51,475.20

万元

(

其中为精功科技担保

14,975.20

万元

,

为精功科技全资子公司担保

5,000

万元

),

占其

2013

年

12

月

31

日合并

净资产的

13.23%

。

(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

2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4

年

10

月

8

日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注册号

:330600400004957),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10

月

15

日

,

企业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

(

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

上

市

),

注册资本为

52,800

万元

,

住所

: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福全工业区

;

法定代表人

:

虞兔良。 经营范围

:

黄金饰

品、铂金饰品、钻石、珠宝饰品、银饰品、贵金属工艺礼品、工艺美术品

(

文物法规定的除外

)

、旅游工艺品及相

关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

;

经营进出口业务。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系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

,

股票简称

:

明牌珠宝

,

股票代码

:002574

。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天健审〔

2014

〕

1678

号审计报告显示

,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合并总资产

486,350.51

万元

,

合并负债总额

199,439.88

万元

(

其中银行贷款

34,

015.36

万元

,

流动负债

99,913.52

万元

),

合并净资产

286,910.63

万元

,2013

年度实现合并营业总收入

855,

780.38

万元

,

合并利润总额

11,902.33

万元

,

合并净利润

8,344.34

万元。截止

2014

年

9

月

30

日

,

浙江明牌珠宝

股份有限公司合并总资产

537,875.88

万元

,

合并负债总额

234,353.58

万元

(

其中银行贷款

9733.04

万元

,

流动

负债

125,391.70

万元

),

合并净资产

303,522.30

万元

,2014

年

1-9

月实现合并营业总收入

576,100.01

万元

,

合

并利润总额

25,819.42

万元

,

合并净利润

19,002.91

万元。 截止到目前

,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无对外担

保。

(

以上

2014

年相关数据未经审计

)

3

、浙江明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绍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1

年

8

月

8

日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注册号

:330000000029496),

浙

江明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9

年

12

月

6

日

,

企业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

(

非上市

),

注册资本为

11,500

万元

,

住所

:

浙江省绍兴市绍兴县福全镇

;

法定代表人

:

虞阿五。 经营范围

:

批发、零售

:

袜子、服装、纺织面料、化

纤织品、纺织品、塑料薄膜、日用百货、建筑材料、家用电器、电子产品

;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

实业投资

;

物

业管理

;

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

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开发、技术咨询及技术成果转让。 浙江明牌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由

5

个股东投资

,

其中

:

浙江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7,705

万元

,

占其注册资本的

67%;

虞阿五出资

1,

840

万元

,

占其注册资本的

16%;

虞兔良出资

575

万元

,

占其注册资本的

5%;

尹阿素出资

690

万元

,

占其注册资

本的

6%;

尹美娟出资

690

万元

,

占其注册资本的

6%

。

根据绍兴天源会计师事务所绍天源会审

[2014]

第

528

号审计报告显示

,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浙江

明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

148,222.35

万元

,

负债总额

73,827.39

万元

(

其中银行贷款

70,400.00

万元

,

流动

负债

73,827.39

万元

),

净资产

74,394.96

万元

,2013

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55,019.97

万元

,

利润总额

3,800.61

万元

,

净利润

3,353.71

万元。 截止

2014

年

9

月

30

日

,

浙江明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

156,542.81

万元

,

负

债总额

78,821.33

万元

(

其中银行贷款

75,895.00

万元

,

流动负债

78,821.33

万元

),

净资产

77,721.48

万元

,2014

年

1-9

月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44,051.39

万元

,

净利润

4,012.20

万元

,

净利润

3,326.53

万元。截止到目前

,

浙江明

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2,500

万元

,

占其

2013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的

3.36%

。

(

以上

2014

年相关

数据未经审计

)

三、交易的主要内容

本次交易系拟续签《互保协议书》

,

该《互保协议书》的主要内容如下

:

1

、协议各方

本互保协议书签署方为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

2

、互保范围

公司及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在向银行贷款、开具银行承兑汇票、银行信用证、银行保函等融资

(

以下简称

“贷款”

)

时

,

银行提出需要有担保单位的

,

日月集团为公司及公司上述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

日月集团及日月

集团之控股子公司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明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向银行贷款时

,

银行提出需

要有担保单位的

,

公司为日月集团及日月集团之上述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上述未列明的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及日月集团其它控股子公司须经对方书面认可方可纳入本协议互保

范围。

3

、互保方式

连带责任的保证担保方式。

4

、互保金额

在协议项下公司、日月集团相互贷款担保总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贰亿元整

(

含贰亿元

)

。

上述相互提供担保的总额可循环使用

,

即提供担保后即自总金额中扣除相应的额度

,

贷款归还后额度即

行恢复。

5

、互保协议有效期限

互保协议有效期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

,

担保期限之内

,

公司及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有权向日月集团要

求提供担保

,

日月集团及日月集团之控股子公司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明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有权向公司要求提供担保。 本协议所规定的互保额度与互保期限是总则性的

,

总金额范围与期限内的每一

笔担保的具体金额、保证期限、保证责任及生效条件等由相应的具体保证合同约定。

6

、其他

在与日月集团签署的《互保协议书》约定额度内发生的具体互保事项

,

公司授权由董事长在股东大会通

过上述事项之日起具体负责与金融机构签订

(

或逐笔签订

)

相关担保协议

,

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与浙江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继续保持互保关系

,

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司持续经营发展的正常需

求。 互保行为不会对本公司在担保期内的财务状况产生不良影响

,

且有利于本公司巩固并提高其现有的融

资能力。

目前

,

日月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明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稳

定

,

资产质量良好

,

具有持续的盈利能力和实际债务承担能力

,

与其建立互保关系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

另外

,

公

司按协议实际履行担保义务时

,

将密切关注日月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明

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有关借款使用情况及经营状况

,

以便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

有效防范经营风险。 全体董事

会成员一致同意与日月集团签署《互保协议书》

,

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外担保事项进行

披露。

五、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俞友根先生、周鸿勇先生、任少波先生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

我们作为浙

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之独立董事出席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

基于独立

判断立场

,

对公司《关于与浙江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续签〈互保协议书〉的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

1

、公司与浙江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继续建立互保关系

,

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司经营发展的正常资金需

求

,

为使公司向有关银行申请融资时

,

具备银行所要求的融资保证条件

,

确保筹资效率。

2

、浙江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明牌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目前经营情况稳定

,

资产质量良好

,

均具有实际债务承担能力。 该担保事项符合相关规定

,

其决策程序合

法、有效。

3

、公司与浙江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续签《互保协议书》生效后

,

公司按协议实际履行担保义务时

,

公司

董事会及经营层应继续密切关注被担保方有关借款使用情况、对外担保情况及经营状况

,

以便及时采取措

施防范风险。

因此

,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与浙江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续签 《互保协议书》

,

同意上述议案提交公司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额及逾期担保数额

截止到目前

,

公司对外担保余额

(

不含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

为

21,198.81

万元

,

占公司

201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25.58%;

截止到目前

,

公司对外担保余额

(

含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

提供的担保

)

为

32,398.81

万元

(

其中

,

为杭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5,000

万元

,

为浙江精功新能源有限

公司提供担保

6,200

万元

),

占公司

201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39.09%

。

七、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

2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与浙江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续签《互保协议书》的独立意见

;

3

、与浙江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的《互保协议书》

(

草案

)

。

特此公告。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0月 30日

证券代码:002006� � � �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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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精功 公告编号:2014-073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对浙江精功新能源有限公司、杭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银行借款担保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于

2014

年

9

月

26

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浙江精功机电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转让公司持有的杭州专用汽车有限公

司

100%

股权的议案》和《关于向浙江精功机电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转让公司持有的浙江精功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议案》

,

同意公司向浙江精功机电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精功机电汽车集团”

)

出让上述股

权

,

合计成交金额为

185,046,302.83

元

(

大写

:

壹亿捌仟伍佰零肆万陆仟叁佰零贰元捌角叁分

)

。同时

,

公司对已

经为杭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浙江精功新能源有限公司提供的银行借款担保和按揭担保继续履行担保义务

直至完结

,

后续

,

精功科技不再为杭州专汽和精功新能源提供新的银行借款担保或按揭担保。

(

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9

月

27

日登载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

编号为

2014-056

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及编号为

2014-058

的《关于股权转让暨关

联交易的公告》

)

。

2014

年

10

月

15

日

,

上述事项获得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批准。

由于上述银行借款担保的撤销尚需时日

,

为推进公司上述股权转让事项的顺利实施

,

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28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浙江精功新能源有限公司银行借款担保延

期的议案》和《关于对杭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银行借款担保延期的议案》

,

同意公司对浙江精功新能源有限

公司

(

以下简称“精功新能源”

)

现有

6,200

万元银行借款和对杭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杭州专汽”

)

现有

5,000

万元银行借款的担保期限均延期至

2015

年

10

月

31

日止。

因精功机电汽车集团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孙国飞先生系本公司控股股东精功集团有限公司的监事

,

其

持有精功集团有限公司

570

万元股份

(

持股比例为

2%),

故上述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在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进行审议时

,

有关的关联董事在表决时按规定已作了回避

,6

名非关联董事

(

包括

3

名独立董事

)

以

6

票赞成

,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前述议案

,

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相关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次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浙江精功新能源有限公司

浙江精功新能源有限公司

,

成立于

2008

年

8

月

,

注册资本为

35,000

万元

,

全部由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出资。 公司注册地址为

:

绍兴市柯桥区柯西工业区鉴湖路

1809

号

;

公司经营范围为

:

多晶硅太阳能产品

的科研、生产、加工、销售及技术服务

;

屋顶光伏发电

;

货物进出口

(

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除外

,

经营范围中涉

及许可证的项目凭证生产、经营

)

。 公司向精功机电汽车集团出让所持有的精功新能源

100%

股权后

,

精功新

能源将不再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天健审

[2014]6341

号审计报告显示

:

截止

2014

年

7

月

31

日

,

精功

新能源合并总资产

31,205.37

万元

,

合并负债总额

26,905.63

万元

(

其中银行借款

11,200

万元

,

流动负债

22,

379.13

万元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6,247.56

万元

;2013

年度实现合并营业收入

10,436.86

万元

,

利润总

额

-5,744.65

万元

,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5,474.69

万元

;2014

年

1-7

月实现合并营业收入

10,287.49

万元

,

利润总额

-4,318.40

万元

,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4,281.77

万元。 截至目前

,

精功新能源无对外担保事项。

2

、杭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杭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

成立于

2001

年

12

月

,

注册资本为

10,000

万元

,

全部由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出资。 公司注册地址为

: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M20-15-1

地块

;

公司经营范围为

:

改装

:

专用车改装

;

生产

:

化学危险品汽车专用槽、罐

(

按《定点证书》核定内容经营

);

批发、零售

;

汽车

(

不含小轿车

),

汽车配件及修理工

具

;

含下属分支机构经营范围

(

凡涉及许可证制度的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

。 公司向精功机电汽车集团出让所持

有的杭州专汽

100%

股权后

,

杭州专汽将不再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天健审

[2014]6338

号审计报告显示

:

截止

2014

年

7

月

31

日

,

杭州

专汽合并总资产

20,771.53

万元

,

合并负债总额

16,732.64

万元

(

其中银行借款

11,010

万元

,

流动负债

16,

726.64

万元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4,038.89

万元

;2013

年度实现合并营业收入

13,271.15

万元

,

利润总

额

-2,568.13

万元

,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2,568.13

万元

;2014

年

1-7

月实现合并营业收入

9,727.31

万元

,

利

润总额

-669.52

万元

,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669.52

万元。截至目前

,

杭州专汽对外担保余额为

704.53

万元

,

均为对客户通过融资租赁或按揭购买设备提供的担保。

三、担保权限及担保协议的签署

上述担保额度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15

年

10

月

31

日止

,

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方

式

,

在此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

,

公司授权由董事长在股东大会通过上述事项之日起具体负责与金融机

构签订

(

或逐笔签订

)

相关担保协议

,

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四、独立董事意见

1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公司独立董事俞友根先生、周鸿勇先生、任少波先生对上述关联交易议案

进行了事前认真审议

,

发表了以下意见

:

同意将《关于对浙江精功新能源有限公司银行借款担保延期的议案》

和《关于对杭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银行借款担保延期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

2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俞友根先生、周鸿勇先生、任少波先生基于独立判断立场

,

对公司《关于对浙江精功新能源有

限公司银行借款担保延期的议案》、《关于对杭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银行借款担保延期的议案》 发表如下独

立意见

:

1

、程序性。 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18

日发出会议通知

,2014

年

10

月

28

日现场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 董事会就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表决时

,

在相关关联董事回避表决下通过了以上关联交易事项。

我们认为董事会在召集、召开董事会会议及作出决议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

、公司对浙江精功新能源有限公司、杭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的现有银行借款担保延期至

2015

年

10

月

31

日

,

主要是鉴于上述银行借款担保的撤销尚需时日

,

为推进公司将所持有的浙江精功新能源有限公司、杭

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浙江精功机电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之事项的顺利进行而实施

,

有利于

公司

2014

年度“扭亏为盈”的经营目标的顺利实现。

3

、公司担保行为均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

,

浙江精功机电汽车集团有

限公司承诺分别以其持有的浙江精功新能源有限公司、杭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做反担保

,

并对

未支付的所有款项作连带担保

,

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被担保方债务违约而承担担保责任。

因此

,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对浙江精功新能源有限公司现有

6,200

万元银行借款、杭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现有

5,000

万元银行借款的担保延期至

2015

年

10

月

31

日止

,

同意上述议案提交公司

2014

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事项符合 《公司法》

(2005

年修订

)

、《证券法》

(2005

年修订

)

、《关于规范上市公

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

证监发

[2005]120

号

)

等有关规定。 此次公司为浙江精功新能源有限公司、杭州专用

汽车有限公司提供的现有银行借款担保延期

,

有利于公司将所持有的浙江精功新能源有限公司、杭州专用

汽车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浙江精功机电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之事项的顺利实施。精功机电汽车集团同

时承诺

:

精功机电汽车集团分别以其持有的精功新能源、杭州专汽全部股权对精功科技为精功新能源、杭州

专汽提供担保的银行借款事项做反担保

,

并对未支付的所有款项作连带担保。 如精功新能源或杭州专汽到

期未能全额偿还上述银行借款本金、利息及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时

,

则精功机电汽车集团在上述事项发生

的一个月内代为偿清余款。 在未偿清所有款项之前

,

精功机电汽车集团对所持有的精功新能源或杭州专汽

股权不转让、不质押。

公司董事会同意对精功新能源现有

6,200

万元银行借款和杭州专汽现有

5,000

万元银行借款的担保期

限均延期至

2015

年

10

月

31

日止

,

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到目前

,

公司对外担保余额

(

不含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

为

21,198.81

万元

,

占公司

201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25.58%;

截止到目前

,

公司对外担保余额

(

含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

提供的担保

)

为

32,398.81

万元

(

其中

,

为杭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5,000

万元

,

为浙江精功新能源有限

公司提供担保

6,200

万元

),

占公司

201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39.09%

。

七、备查文件

1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

2

、本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事前认可的意见

;

3

、本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

4

、浙江精功机电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函。

特此公告。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0月 30日

股票代码:002006� � � �股票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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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精功 公告编号:2014-074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 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于

2014

年

10

月

28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

,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现将本次会议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股东大会届次

:

公司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2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3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4

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等规定。

4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

(1)

现场会议时间

:2014

年

11

月

14

日

(

星期五

)

上午

10:00

时

;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4

年

11

月

13

日

-2014

年

11

月

14

日

,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11

月

14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11

月

13

日下午

15:00

时至

2014

年

11

月

14

日下午

15:00

时期间的任意

时间。

5

、会议召开方式

: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

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

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

,

以第

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

、出席对象

:

(1)

截至

2014

年

11

月

10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

司股东。

(2)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

公司聘请的律师。

7

、会议地点

: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鉴湖路

1809

号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审议《关于与浙江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续签〈互保协议书〉的议案》

;

2

、审议《关于对浙江精功新能源有限公司银行借款担保延期的议案》

;

3

、审议《关于对杭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银行借款担保延期的议案》。

以上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30

日登载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编号为

2014-072

的《关于与浙江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续签

<

互保

协议书

>

的公告》及编号为

2014-073

的《关于对浙江精功新能源有限公司、杭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银行借款

担保延期的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方式

:

以现场、信函或传真的方式进行登记。

2

、登记时间

:2014

年

11

月

12

日至

2014

年

11

月

13

日

,

上午

9:00-11:30,

下午

13:00-16:30

。

3

、 登记地点

: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鉴湖路

1809

号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邮编

:

312030)

4

、登记要求

: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有效身份证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须持委托人有效身份证

复印件、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进行登记。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

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由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法定代表人证明

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和代理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上述材料除注明复印件外均要求为原件

,

对不符合要求的材料须于表决前补交完整。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

,

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参加投票

,

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说明如下

:

(

一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

、投票代码

:362006

。

2

、投票简称

:

精功投票。

3

、投票时间

:2014

年

11

月

14

日的交易时间

,

即

9:30

—

11:30

和

13:00

—

15:00

。

4

、在投票当日

,

“精功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5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1)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2)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

元代表总议案

,1.00

元代表议案

1,2.00

元代表议案

2,

依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

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

见。

表

1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所有议案

１００

元

议案

１

审议《关于与浙江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续签〈互保协议书〉的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２

审议《关于对浙江精功新能源有限公司银行借款担保延期的议案》

２．００

议案

３

审议《关于对杭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银行借款担保延期的议案》

３．００

(3)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1

股代表同意

,2

股代表反对

,3

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种类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4)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

,

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

,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即如果

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其它未表决

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总议案的表决

意见为准。

(5)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

(6)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

,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

视为未参与投票。

(

二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14

年

11

月

13

日下午

15:00,

结束时间为

2014

年

11

月

14

日下

午

15:00

。

2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

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

规定办理身份认证

,

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1)

申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2)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

请登陆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

填写相关信息并

设置服务密码。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11:30

前发出

,

当日下午

1:00

即可使用

;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11:30

后发出

,

次日方可使用。

3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

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三

)

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1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

,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

种方式重复投票

,

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2

、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

,

在计票时

,

视为该股东出席股东大会

,

纳入出席股东

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

;

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

,

视为弃权。

五、其他事项

1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

:

黄伟明 夏青华

电话

: 0575-84138692

传真

: 0575-84886600

地址

: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鉴湖路

1809

号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邮编

:312030)

2

、会议费用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股东的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六、备查文件

1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0月 30日

附

: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单位

(

本人

)

出席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

委托人身份证

(

营业执照

)

号码

:

委托人股东帐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股

受托人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受托人是否具有表决权

:

是

( )

否

( )

分别对每一审议事项投赞成、反对或弃权的指示

:

序号 表决事项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关于与浙江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续签〈互保协议书〉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对浙江精功新能源有限公司银行借款担保延期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对杭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银行借款担保延期的议案》

如果股东不做具体指示

,

视为股东代理人可以按自己的意见表决。

委托书有效期限

:

天

注

: 1

、请在“赞成”、“反对”、“弃权”任意一栏内打“

√

”

,

其余两栏打“

X

”

;

2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3

、法人股东授权委托书需加盖公章。

委托股东姓名及签章

:

委托日期

:2014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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